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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 州 大 学 文 件 
 

扬大财务〔2018〕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扬州大学劳务酬金开支 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扬州大学劳务酬金开支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校党委常

委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扬 州 大 学 

2018 年 4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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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劳务酬金开支管理规定 

（试行） 

 

为规范各类劳务酬金开支管理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

（财教〔2012〕488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省属高校落实财务管理

领导责任严肃财经纪律的若干意见》（苏教财〔2015〕20 号）等

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开支范围 

主要包括学校各单位举办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，开展专家咨

询、各类评审（标）、答辩、约稿，组织各类考试等活动支付的

劳务酬金。 

工作人员从事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不另行支付劳务酬金、加

班费。 

二、开支标准（税前） 

㈠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专家劳务费 

1.院士、国内外著名专家 ≤2000 元/小时 

2.其他人员 ≤1000 元/小时 

㈡各类评审、评标、论证、鉴定、咨询等专家劳务费 

⒈职业技能鉴定、各类竞赛评审、学生奖助学金评审、各类

荣誉评审、各类资格评审、采购项目评审评标等 

⑴校外专家 ≤1000 元/半天 

⑵校内专家 ≤500 元/半天 

⒉学位评审（含成教学位审核） ≤400 元/半天 

⒊毕业资格审核 ≤200 元/天 

⒋人事评审 

⑴职称评审、各类人才评审（推荐） 

校外专家 ≤3000 元/半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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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专家 ≤1000 元/半天 

⑵职称材料送外单位评审 

专家 ≤500 元/份 

工作人员 ≤200 元/人 

⒌项目咨询、论证、评审、验收及成果评价等 

⑴国家级项目、部省级重大项目 ≤5000 元/半天 

⑵其他项目 ≤3000 元/半天，或≤500 元/项 

⒍政策咨询 

⑴校外专家 ≤2000 元/半天 

⑵校内专家 ≤1000 元/半天 

㈢参加各类考试、测试人员劳务费 

⒈监考人员 ≤100 元/小时 

⒉考务人员（包括考前准备、资格审核、材料整理、试卷监

印、保密值班、网评技术服务、考后数据整理上报、备机测试模

拟等） ≤300 元/天
 

⒊各类巡考、教学材料专项检查等 

⑴校内人员 ≤400 元/天 

⑵校外人员 ≤800 元/天 

⒋招生考试（含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学生） 

⑴普通学生招生 

面试评委  ≤600 元/半天 

面试现场工作人员 ≤400 元/半天 

招生宣传、现场录取人员 ≤300 元/天（批次） 

⑵普通学生考试命题、试卷审核、阅卷、核分登分 

外聘专家命题费 ≤1000 元/份 

本校教师命题费 ≤300 元/份 

试卷审核费 ≤200 元/份 

阅卷费 ≤5 元/份，不低于 50 元/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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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分登分费 ≤1.5 元/份 

⑶学生电子图像采集、现场注册劳务费 ≤150 元/半天 

⑷艺术类专业测试 

面试评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250 元/半天 

面试工作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200 元/半天 

阅卷费 1.4 元/份 

⑸体育类专业测试 

外请专家评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600 元/半天 

裁判及工作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200 元/半天 

⒌普通话测试 

⑴评委听看打分劳务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元/份 

⑵评委抽检复审劳务费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元/份 

⒍人事招聘、博士后进站 

⑴命题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500 元/半天 

⑵阅卷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500 元/半天 

⑶面试评委（校外）                  ≤1000 元/半天 

⑷面试评委（校内）                   ≤600 元/半天 

⑸面试工作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400 元/半天 

㈣学位论文评审（博士后报告）、答辩专家劳务费 

1.学位论文开题、中期考核、预答辩        ≤200 元/场 

2.博士学位论文校外盲审费                ≤450 元/篇 

3.硕士学位论文校外盲审费                ≤350 元/篇 

4.硕士学位论文校内评阅费                ≤200 元/篇 

5.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校外专家劳务费        ≤600 元/生 

6.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校内专家劳务费        ≤400 元/生 

7.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校外专家劳务费        ≤200 元/生 

8.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校内专家劳务费        ≤100 元/生 

9.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校内专家劳务费      ≤400 元/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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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学报编辑部稿费、约稿费等酬金 

1.约稿稿费 

⑴院士、著名学者                    ≤10000 元/篇 

⑵正高级技术职称专家                 ≤8000 元/篇 

⑶副高级技术职称专家                 ≤5000 元/篇 

⑷博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3000 元/篇 

2.自然来稿稿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元/千字 

3.审稿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 元/篇 

㈥其他劳务费 

1.重要材料修饰制作劳务费 ≤2000/半天 

⒉会议工作人员劳务费  ≤100 元/半天 

⒊安全督导员劳务费 

⑴校外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500 元/半天 

⑵校内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250 元/半天 

⒋教育教学督导劳务费                   ≤1000 元/月 

⒌外单位委托的学位认证劳务费           ≤400 元/天 

⒍竞赛外单位工作人员劳务费 ≤300 元/半天 

7.学位答辩秘书劳务费 100 元/生，不少于 100 元/次 

8.继续教育培训项目 

⑴标书编制劳务费                     ≤2000 元/项 

⑵班主任劳务费（按班级规模酌定）     ≤2000 元/项 

三、单位支配的业绩绩效 

为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学校在年度绩效工资总量范围

内辟出一定比例的业绩绩效，由组织部、人事处、财务处制订各

部门分配方案，经校党委常委会批准后，下达部门支配，以便更

好地解决因工作量、劳动强度等方面差异产生的公平效率问题。

各学院和有关创收单位类似情形从其业绩绩效方案中自行解决。 

工作人员因筹备、组织已列入年度预算的重大活动，其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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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从重大活动预算经费中列支。 

四、报销管理 

㈠各单位支付劳务酬金，可根据提供劳务的时间长短、地点

远近和工作量大小在标准限额内浮动。考试类劳务酬金的开支，

本着“以考养考”的原则，控制在经费总额内，不得突破。 

㈡本办法未明确的新增劳务酬金开支项目和标准，需经人事

处、财务处批准。 

㈢报销劳务酬金须提供以下凭证： 

⒈持有税务部门开具的劳务发票的，提供通过学校“预约报

账系统”生成的预约报销单，其他情况需提供通过学校“薪酬发

放申报系统”申报生成的预约单，并履行相关经办、审批手续； 

⒉相关佐证材料，包括：提供劳务的时间；讲课、讲座的内

容、课时数量和标准等；评审（标）专家签到表原件；考试的名

称、场次数量，命题、阅卷的份数等；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凭据。 

㈣各类劳务酬金应直接支付至提供劳务者个人银行卡，一般

不以现金方式结算；收款方为校外人员的，还应注明其身份证号

码，以便办理纳税手续。对于国外专家、盲审专家以及因其他特

殊情况确实无法取得其银行卡号或身份证号码的个人，应说明原

因，方可领取现金或转至有关经办人银行卡，并明确收款人依法

纳税的责任。 

五、附则 

㈠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经费资助方对本规定相应部分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㈡本规定涉及岗位职责认定的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涉及标准

认定的由人事处、财务处共同解释，其他事项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   

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4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